
 民法分论 
选择题

1、依义务主体是否特定为标准，可将民事权利分为 （    ）。

A 绝对权与相对权                 B 财产权与人身权

C 请求权与形成权                 D 主权利与从权利

2、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顺序是（    ）。

A 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        B 兄弟姐妹、配偶、父母、子女

C 子女、配偶、父母、兄弟姐妹        D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3、某公司总部在广州，在北京、上海、南京设有三个办事处，则此公司的住所为（    ）。

A 北京  
    B 广州          C 上海
       D 南京

4、王家为孙子王晓过生日，却为确定出生日期犯愁。王晓的母亲记得儿子是8月28日晚出生，医院的接生记录簿上记载的是8月29日，出生证上记载的是8月30日，而户口簿上记载的是9月1日。依照有关法律，王晓的出生时间应以哪一日期为准?  （    ）
A 8月28日        B 8月29日          C 8月30日        D 9月1日

5、李某年龄16周岁，接受叔叔遗赠10万元，靠此款丰衣足食，李某（    ）。

A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B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C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D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6、公民甲的户籍在上海，最近这两个月在北京培训学习。依照法律规定，（    ）。

A 上海与北京都是甲的住所           B 上海与北京都不是甲的住所

C 上海是甲的居所，北京是甲的住所   D 上海是甲的住所，北京是甲的居所

7、甲与乙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在甲搬入新居后，将甲现居住的房屋出租给乙。这一民事行为属于（    ）。  

A 附停止条件的民事行为             B 附解除条件的民事行为 

C 附始期的民事行为                 D 附终期的民事行为    

8、甲被宣告死亡后，其妻乙与丙结婚。一年后，丙死亡，同时乙得知甲仍然在世，经电话联后，乙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对甲的死亡宣告。甲的死亡宣告被撤销后，甲与乙的婚姻关系（    ）。
A 视为自行恢复                      B 经甲同意自行恢复    

C 并未自行恢复                      D 经乙同意自行恢复    

二、名词解释

1、民事法律事实

2、自助行为

3、民法的调整对象

4、支配权

三、简答题

1、效力未定法律行为与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区别 

2. 简述无效合同行为的种类。 

3、概念比较：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

四、案例分析（46分）

1、梁忠安与高玉美1987年结婚，婚后梁忠安为养家糊口外出打工挣钱，每年回家二至三次，并定期往家里寄钱。1994年6月，梁忠安从某县城建筑工地寄回家里400元钱，从此杳无音信，下落不明。1994年底，高玉美找到该县城建筑工地。曾与梁一起打工的人讲：6月份梁与工头发生口角，便到其他地方打工去了。后高玉美多方探寻，均毫无音讯，梁一直下落不明。2001年10月，高玉美欲再婚，征得梁忠安父母同意，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与梁忠安离婚。 试问：本案可否宣告下落不明的梁忠安死亡?为什么?（16分）

2、21岁的林某与邻居家11岁的夏某到街上玩，正遇见福利奖券抽奖活动，林某摸了几张均没有中，于是让夏某摸一下，但是夏某没有带钱，林某当即地给他2元，夏某表示回家后还给他，林某说不用，结果，夏某摸到一张价值1万元的奖券，此时，林某声称夏某只是一个小孩，不知道摸奖的意义，并且这张奖券是他出钱给夏某摸得，所以最终应当归属与林某。他愿意支付夏某1000元劳务费。夏某的父母不同意，最后起诉到了法院。试问：（16分）

1）林某交给夏某2元钱的行为是委托行为还是赠与行为？

2）夏某摸奖的行为是否有效？为什么？

3、某木制品进出口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外订购某种稀有木材，因市场信息不对称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面对交货期一天天逼近，公司上下非常焦急。此时，本地另一木材公司上门提出愿出高于市场平均价3倍的价格出售相当数量的木材。进出口公司无奈之下只好同其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进出口公司依约支付了3倍价款，木材公司也保质保量交付货物。但一年半之后，因进出口公司领导更换，新的经理提出这一合同是无效合同，遂起争端。 （14分）

请问： 1、经理提出这一合同无效是否正确？为什么？ 

2、木制品进出口公司能否请求撤销该合同？为什么？ 

3、如果木制品进出口公司要求变更该合同的内容，司法机关能否撤销该合同？为什么？ 

4、如果本案中合同标的稀有木材属国家保护物种，严禁采伐，本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5、如果发生第4问的情况，本案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民法分论答案

一、选择题

1、A  2、D  3、B  4、D  5、C  6、D  7、C  8、C  

二、名词解释

1、民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将其和法律后果（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联系起来的具体生活情况。

2、所谓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保护其护法权益，在情况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对他人的财产和自由施加扣留、拘束及其他相应措施，而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

3、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4、支配权，是指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同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

5、

三、简答题

1、答：（1）可撤销法律行为在撤销前是有效的，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在追认权人追认或拒绝前，其有效与无效是不确定的。 

（2）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撤销，是使其已发生的效力消灭；而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之拒绝，则是使其确定地不发生效力。 

（3）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承认，是使其已发生的效力得以继续；而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的追认则是使其确定地发生效力。 

（4）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人为行为人本人，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的追认权人为行为人之外的第三人。

2. 答：(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

3、答：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要区别表现在：

(1)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实际享有的利益，它必须通过实际的行为才能创设或取得；而民事权利能力仅是一种资格，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都普遍享有的。

(2)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互相对应、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概念。民事主体实际取得的权利，并不必然包含民事义务在内；而民事权利能力则是享受权利的资格和承担义务的资格的统一。

(3)民事权利的内容和范围直接取决于民事主体的意志，可以依法转让和放弃；而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法定资格，它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无关，不能由其自由转让、放弃。正因为如此，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主体的人身是不可分离的

四、案例分析（46分）

1、不能宣告下落不明的梁忠安死亡，而应按离婚案件处理。宣告死亡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的公民依法推定其死亡的制度。按照民法通则第23条的规定，宣告死亡应具备的条件是：(1)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2年的；(二)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三)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宣告。宣告死亡能够产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即被宣告死亡人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自然解除、继承开始等等。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与仅仅解除当事人婚姻关系的离婚案件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宣告死亡案件与离婚案件是不能混同的。

根据法律规定的宣告死亡的条件，宣告死亡必须由下落不明人的利害关系人明确提出申请宣告死亡的文书后，人民法院才能依法进行死亡宣告。没有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主动进行宣告。本案原告仅起诉请求与下落不明的丈夫离婚，而并未申请宣告其死亡，因此人民法院只能按离婚案件处理。对此类案件的具体处理，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明确指出“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2、答：（1）林某交给夏某2元钱的行为是赠与行为。因为林某在此之前既没有表示让夏某帮他摸奖，而且当夏某表示回家后归还时，夏某已经表示了放弃的意思，所以是赠与行为。

（2）夏某的摸奖行为有效。因为，夏某虽然只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一方面，在其摸奖的过程中，始终有成年人林某的陪同，所以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依据《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的规定，夏某利用2元钱进行摸奖的行为属于与其智力等状况相适应的活动，应认定在摸奖的时候具有了行为能力，所以夏某的行为是有效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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